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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2010]中银股字第 099 号 

 

致：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股份公司”、“公司”或“万昌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中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的要求，已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就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

事宜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银律师

事务所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

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2010 年 9 月 7 日出具的第 10111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和公司的有关变化情

况，本所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和《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现本所

律师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口头反馈，就有关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有关简称与《法律意见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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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工作报告》中的有关定义一致。 

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前，本所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 

1、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发行人提供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等文件。 

2、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对于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申请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一、2004 年公司变更为中外合作企业及 2008 年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后，存

在自然人股东，请律师、保荐机构对自然人股东身份合法性、程序的合规性，

以及是否符合《公司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

规定，是否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障碍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现就发行人作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存在中方自然人股东问

题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程序合法性 

公司的前身为成立于 2000 年 1 月的万昌发展，系由高庆昌、高宝林、王明

贤、于同阶和王希光 5 名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内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开拓国

际市场，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经万昌发展股东会决议，2004 年 1 月，股东高

庆昌、高宝林、王明贤、于同阶和王希光分别将所持有的公司 9.00%、13.10%、

1.55%、1.20%和 0.15%的股权转让给巴拿马嘉丰国际有限公司，并取得了淄博

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和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批复与核

准，公司变更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2004 年 4 月，由于巴拿马嘉丰国际有限公司出资无法到位，经淄博市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巴拿马嘉丰国际有限公司将持有的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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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25%的股权转让给阿联酋绿色尼罗公司，并就变更事宜办理了工商登记手

续。 

2008 年 4 月，经万昌发展董事会决议，公司的企业类型由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仍为高庆昌、高宝林、王明贤和

于同阶。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万昌发展作为中外合作和合资经营企业存在中国自然

人股东，均履行了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内部决策程序，且取得了淄博市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并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履行

的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有

关规定。 

2、身份合法性 

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在中国境内新设中外合作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方股东应为中国的公

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中国自然人不能作为新设公司的股东。由于万昌发展

变更为中外合作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并非新设方式，而是由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

自然人股东股权的方式成为万昌发展的股东，使万昌发展变更为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其不适用新设中外合作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有关规定。 

根据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

外汇管理局于 2002 年 12 月 30 日颁布的《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

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外国投资者收购境内各种性质、

类型企业的股权，原境内公司中国自然人股东在原公司享有股东地位一年以上

的，经批准，可继续作为变更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根据其规定，

万昌发展的中国自然人股东持有的万昌发展股权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其可以将

股东转让给外国投资者，可继续作为变更后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万昌发展变更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后，其股东中存在自然人股东不违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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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核查公司外资股东阿联酋绿色尼罗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阿联酋绿色尼罗现持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政府经济发

展部核发的许可证号为 535842《营业执照》和主证号为 535842、登记号为 59918

的《商业登记证》。根据该《营业执照》和《商业登记证》的记载：阿联酋绿色

尼罗注册日期为 2002 年 7 月 14 日；法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许可活动为纺织

贸易、成衣贸易；商业登记地址为迪拜市德拉区希凯海勒大街阿不都拉提夫大厦

7号店；股东为阿联酋国籍的穆哈默德.阿布顿拉.艾哈迈德（持股比例为 51%）、

中国国籍的刘振德（持股比例为 27%）和中国国籍的池宝荣（持股比例为 22%）。 

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高庆昌、高宝林和阿联酋绿色尼罗及其中国股东

刘振德、池宝荣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阿联酋绿色尼罗除作为股

东持有发行人股份外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阿联酋绿色尼罗及其出

资人刘振德、池宝荣与万昌科技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商业利

益关系。 

 

三、请进一步核查青岛理想、天泰恒昌、北京霹易源和北京超乐伯是否与发

行人存在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进一步核查青岛理想、天泰恒昌、北京霹易源和北京超乐伯的工

商登记文件，证明青岛理想、天泰恒昌、北京霹易源和北京超乐伯的股东及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除天泰恒昌执行董事闫丽担任发行人董事外，与万昌科技

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相互重叠和兼职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高庆昌、高宝林和青岛理想、天泰恒昌、北京霹

易源、北京超乐伯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青岛理

想、天泰恒昌、北京霹易源和北京超乐伯除作为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外与发行人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青岛理想、天泰恒昌、北京霹易源和北京超乐伯及其

出资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商业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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